
立法會 CB（ 2） 947／ 98— 99（ 01）號文件

政府就立法會小組委員會政府就立法會小組委員會政府就立法會小組委員會政府就立法會小組委員會

㆒九九八年十㆓月十㆕日會議對有關㆒九九八年十㆓月十㆕日會議對有關㆒九九八年十㆓月十㆕日會議對有關㆒九九八年十㆓月十㆕日會議對有關

職業安全和健康的規例所提出的問題作出的回應職業安全和健康的規例所提出的問題作出的回應職業安全和健康的規例所提出的問題作出的回應職業安全和健康的規例所提出的問題作出的回應

修訂第修訂第修訂第修訂第（（（（ 14）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款）款）款）款，對較輕微的罪行只處以罰款，對較輕微的罪行只處以罰款，對較輕微的罪行只處以罰款，對較輕微的罪行只處以罰款  ；至於可處以監禁的嚴重；至於可處以監禁的嚴重；至於可處以監禁的嚴重；至於可處以監禁的嚴重

罪行罪行罪行罪行，東主／承建商在，東主／承建商在，東主／承建商在，東主／承建商在被判罰前應有機會提出“合理辯解”或被判罰前應有機會提出“合理辯解”或被判罰前應有機會提出“合理辯解”或被判罰前應有機會提出“合理辯解”或  “合理因由”“合理因由”“合理因由”“合理因由”。。。。

就第（ 14）條，我們建議刪去原第（ 1）款，並代以㆘列條文：

（ 1） 任何東主或承建商—

（ a） 違反第 7、 8、 9、 10（ 2）或（ 3）或 11（ 1）或（ 2）條，  即屬犯罪，
㆒經定罪—

（ i） （如屬無合理辯解而犯該罪行）可處第 6 級罰款及監禁 6 個月；

（ i i） （如屬任何其他情況）可處第 6 級罰款；

（ b） 違反第 5（ 1）或（ 5）、 6（ 1）或 10（ 1）條，即屬犯罪，㆒經定罪—

（ i） （如屬  無合理辯解而犯該罪行）可處罰款 $200,000 及監禁 12
個月；

（ i i） （如屬任何其他情況）可處罰款 $200,000；

（ c） 違反第 6（ 2）條，即  屬犯罪，㆒經定罪，可處第 5 級罰款。


